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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所屬系所 財經法律學系 

社群名稱 刑法總則讀書會 

指導老師 蘇滿麗老師 

成員 
簡利娟、許維洋、莊景翔、江政欣、高 媱、蕭 鏐、潘怡婷、許雅婷、洪

昶崴、李豐蔚、蔡鈞亮 

主題類型 

■日常課後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影片欣賞；□藝術表演；

□參觀展覽；□其他：                         

1. 讀書會/學習社群介紹（成立目的、進行方式、聚會頻率、每次進行多久、成員介紹…） 

(1) 目的:相互增長知識及增加刑法科目之能力 

(2) 方式:以案例作業讓學弟妹自行研讀，並與學長姐討論，搭配上課進度，是學習效能加倍 

(3) 頻率:一周 2次 

(4) 時間:2~3小時 

2. 反思心得（包括學生的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成效） 

案例四  



 

 

一、 罪刑法定原則之意義 

犯罪行為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必須事先以法律明文加以規定。申言之，哪些行為係屬於

刑法上的犯罪，以及對於這些犯罪應該如何加以處罰，均必須事先以法律明文加以規定。否則，

行為當時對於該行為並無法律明文處罰規定者，則該行為即不至於構成犯罪，縱然在行為之

後，法律對於該行為爭設刑罰制裁的規定者，亦同樣不會受到刑罰的制裁，換句話說「無法律

即是無犯罪」。 

二、 罪刑法定原則的五大涵義 

(一) 法律性原則: 

刑罰權源自國家主權，因此必須經由具有最高民意代表性之國會，根據法律程序制定形事

法律，明確界定刑罰的內容的範圍，故在刑事法律界限外國家即無刑罰權可言。因此，法

律性原則具有防止政治權力濫用的功能。 

(二) 習慣性禁止原則: 



係指法院不得以習慣法作為判決之依據。習慣法因為經過國會立法程序而加以條文化，故

未有明確之處，而罪刑法定原則的刑法必須是成文法，習慣法即不得作為刑事判決的依據。 

(三) 明確性原則: 

係指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必須具體明確。 

I. 構成要件為明確原則: 

係指刑法對於犯罪行為的法律要件的規定因力求明確，避免使用可以彈性擴張而具伸

縮性或模稜兩可或模糊不清的不明確概念含或用詞。 

II. 法律效果明確原則: 

係指刑法對於犯罪行為的法律效果的規定必須力求明確，科處的刑罰或宣付保安處分

的種類必須確定，且不得使用刑期末沒有上下限之有期徒刑的絕對不定期刑。 

(四)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刑法禁止以類推做為新創或擴張可罰行為或加重科處刑法或保安處分的方法，換言之，即

禁止比附援引相類似的法條，來科處法條所謂明確規定的行為。何種不法行為應屬犯罪行

為的決定權，應單獨保留在國會的立法者手中，施法者只能依據立法者經過法定程序而明

確規定的條文來定罪科刑，否則無亦是司法僭越立法權，違背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五) 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I. 即禁止將法律制訂前業已發生行為認定為犯罪並施以刑罰。目的在於確保行為人能於

事先可預見或可預計的情況下，不自蒙受在行為當時不可預見的罰與刑。 

i. 行為在行為當時係刑法所不加處罰者，則不得在行為後因法律的新規定而認定為

可罰行為。 

ii. 行為在當時係以刑法明定加以處罰者，縱在行為後刑法修正而加重其刑罰，則對

該行為不得隨之加重其刑。 

三、 由我國大學生陳盈豪製作的 CIH電腦病毒造成右百萬台電腦癱瘓，損失慘重，但當時法律並無

條文可對此行為科處刑罰，雖然身受 CIH 病毒其害的網友認有製造並得者本意就是要破壞電

腦，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則，若無法律明文規定其犯罪要件和效果，即使在

行為後法律修正新增條文，亦不得溯及既往對該行為科處刑罰。所以最後依據刑法第一條罪刑

法定原則，大學生劉盈豪製作病毒癱瘓電腦的行為不因之後新修訂的條文而被認定為犯罪，更

不可能科處刑罰。 

3. 學習討論照片 



 

 

 

 

 

 

 

 

 

同學自行消化作業及課堂內容                  

 

同學相互研討並互相交換想法 

 學長姐教授學弟妹不了解之處 



 

與學長姐一起討論                              

 

同學們一起讀書互相勉勵 

 

4. 指導老師的話 

成立此讀書會目的，主要在於讓導生班的學生，能夠透過此次讀書會，帶大一學弟妹讀書過程中，重

拾大一所學法律學科，同時使對於剛面臨抽象艱深的刑法學科的大一學子們，在有學長姐帶讀下，一起

陪讀，一起討論作業，以看新聞學法律構想，每週一篇新聞案例，讓大一學子們與學長姐討論，共同完

成作業報告，使艱深抽象的刑法學科生活化。冀望能藉由大四學長姐陪伴共讀，增進學習風氣與意願，

傳承將來每屆學子。 

 


